
附表

党群工作部权责清单

序号 行使主体
职权
类型

职权名称
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

项目 子项

1

临汾经济
开发区管
委会党群
工作部

其他
权力

监督检
查

依据《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机构改革工作方
案》（临开党发〔2019〕31号）文件要求，明
确的部门职责。

在分管领域开展
相关监督检查。

根据开发区党
工委、管委会
的工作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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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行使主体
职权
类型

职权名称
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

项目 子项

2

临汾经济
开发区管
委会党群
工作部

其他
权力

通过公
开招
聘，引
进国内
外重点
院校毕
业的硕
士研究
生

《山西省开发区条例》第二十五条开发区管理
机构及其所属事业单位应当在省或者设区的市
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内设置岗位，自主聘
用工作人员。
开发区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机构编制
部门核定的编制内自主调整内设机构及其所属
事业单位的编制、职数、名称、职能，报原核
定部门备案。
按照规定程序采取市场化方式选聘的开发区高
级管理、技术人员不受职数限制，实行合同管
理。
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开发区应当建
立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激励机制，完善保障制度
。
对开发区管理机构或者其所属事业单位因工作
或者特殊需要聘用的高层次人才和招商人员，
可以实行年薪制、协议工资制等形式。《关于
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》

根据党工委、管
委会安排部署，
招聘相应的急需
人才，严格按照
程序执行。

《山西省开发
区条例》、《
关于开发区改
革创新发展的
若干意见》

3

临汾经济
开发区管
委会党群
工作部

其他
权力

任免或
建议任
免出资
企业负
责人

参照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、临汾市人民政府《
关于印发<市管企业领导人员管理规定（试
行）>的通知》

根据党工委、管
委会安排，按照
程序办理。

参照中共临汾
市委办公室、
临汾市人民政
府《关于印发
<市管企业领
导人员管理规
定（试行）>
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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